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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連交易
發行80,000,000美元之20%有抵押擔保票據
經修訂及重列之認購協議之補充協議

本公司財務顧問

茲提述內容有關發行票據之該等公佈及通函。於二零一四年五月九日，本公司與擔保
人及認購人訂立經修訂及重列之認購協議之補充協議，據此，訂約各方同意將第一批
票據截止日期進一步延長一個月。

茲提述(i)長和國際實業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就發行票據而於二零一三年九月十八日
刊發之公佈及於二零一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寄發之通函；(ii)本公司就延長第一批票據截止
日期之補充協議而於二零一四年二月十日刊發之公佈；及(iii)本公司就經修訂及重列之認
購協議而於二零一四年三月十五日刊發之公佈（統稱「該等公佈及通函」）。除另有界定�
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等公佈及通函所界定�具相同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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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供識別



根據經修訂及重列之認購協議，第一批票據將於第一批票據截止日期（即該協議訂約方書
面協定且不遲於股東特別大會日期後六個月之日期）或之前發行。本公司謹此宣佈，完成
第一批票據之若干先決條件未獲達成，尤其是，認購人並未發出有關根據經修訂及重列
之融資協議提取第一批融資之確認函。本公司獲告知，經修訂及重列之融資協議之訂約
方需額外時間達成經修訂及重列之融資協議之先決條件。另一方面，本公司亦繼續與認
購人聯絡以達成先決條件及完成票據發行。

鑑於上文所述，於二零一四年五月九日，本公司與擔保人及認購人訂立經修訂及重列之
認購協議之補充協議（「經修訂及重列之認購協議之補充協議」），據此，訂約各方同意將
經修訂及重列之認購協議內第一批票據截止日期更改為不遲於為股東特別大會日期後七
個月之日期。

除上文所披露經修訂及重列之認購協議之補充協議所載之修訂外，經修訂及重列之認購
協議之條款概無變動，而經修訂及重列之認購協議之所有其他條款將維持不變及繼續具
十足效力及效應。

承董事局命
長和國際實業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金磊

香�，二零一四年五月九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局由六名董事組成。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金磊先生（主席）、羅琦女士
（行政總裁）、許偉利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徐沛雄先生、鄧炳森先生及朱濤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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